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梨树县实验小学危化品处置应急预案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编制目的

为了进一步加强和规范学校危险化学药品的安全管理，严防事故发生，

保障师生生命财产安全，根据国家有关法规，结合学校实际，特制定本预案。

第二条 编制依据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》等法律法规编制本预案。

第三条 工作原则

一、以人为本，生命第一原则。

二、统一领导，分级负责原则。

第四条 适用范围

本预案指的危险化学药品，系学校化学实验室里的易燃品、氧化剂、毒

害品和腐蚀品等。

第二章 指挥机构及其职责

第五条 指挥机构

成立梨树县实验小学危化品应急处置总指挥部，成员如下：

总 指 挥：沈建华 书记

常务副总指挥：郭秀丽 校长

副 总 指 挥：徐少平、王影智、王欣欣

成 员：姜英、张敏、吕丽平、单立冬、刘志峰、王丹、宫建、

韩华、刘佰臣、王剑平、张海英、王晓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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领导小组在组长的领导下，及时有效地 处理出现的危化品安全事故。

根据安全应急事故的要求，应急安全领导小组的全体成员可以随时调集人

员，调用物资及交通工具，学校各部门必须全力支持和配合。

第六条 指挥部职责

负责组织指挥全校突发事件的防范和应对工作，发生特别重大、重大灾

害时，启动应急预案，组织、指挥各种抢险救援力量参加应急处置；根据工

作需要，指挥、调动各组处室等参加应急处置；负责组织突发事件善后处理。

第七条 指挥部办公室职责

负责各种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前期的协调调动组织指挥工作；指导各组处

室开展突发事件应急管理工作；组织开展突发事件应急知识培训和演练工

作；负责突发事件接警、报警工作，接到突发事件报警后，立即组织调动指

挥相关力量开展前期处置工作，并向总指挥部报告；随时掌握突发事件现场

处置动态情况，分析、研判突发事件发展趋势；及时向总指挥部和县政府应

急管理办公室、县教育局安全处报告突发事件处置情况，传递上级领导的指

示、批示，调动相关力量实施紧急救援。

第八条 指挥部各工作组及其职责

指挥部下设综合协调组、治安保卫组、抢险救援组、医疗救护组、通信

保障组、后勤保障组、新闻发布组、善后处理组、事故调查组、责任追究组、

恢复重建组。按照指挥部的命令，各工作组各司其职，各负其责，共同应对

和处置各种突发事件。

一、综合协调组。

组 长：姜英。

成员单位：办公室全体教师。

职 责：按照总指挥部命令调动相关部门、单位参加突发事件的应对

和处置工作；负责调度突发事件处置工作情况，协调有关部门、单位密切配

合，共同应对突发事件，提高应对和处置工作效率；负责对突发事件应急处



梨树县实验小学危化品处置应急预案

3

置工作情况进行总结、评估，形成综合材料，向上级政府报告。

二、治安保卫组。

组 长：宫建

成员单位：全体保卫教师。

职 责：负责组织对事故、灾害、灾难现场进行警戒，维护现场秩序

和治安秩序，禁止无关人员进入现场，保障抢险救援车辆顺利通行；负责保

护重要科室和财会室安全。

三、抢险救援组。

组 长：王晓明。

成员单位：全体班主任。

职 责：负责组织救援，全力以赴营救受伤人员，转移安置疏散受到

威胁的人员，减少生命和社会财产损失；划定危险区，控制和消除灾害、灾

难危险源，避免发生新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。

四、医疗救护组。

组 长：王亚莲

成员单位：保健室人员。

职 责：负责对受伤人员进行现场抢救，将受伤人员送至医院救治；

调动医护人员以及医疗器械和药品，全力以赴救治受伤人员；对受灾地区进

行卫生消杀，防止灾区发生疫情。

五、通信保障组。

组 长：张敏。

成员单位：办公室全体教师。

职 责：负责及时抢修受损通信线路和通信设施；为灾害、事故应急

处置现场指挥部提供通信保障。

六、后勤保障组。

组 长：刘志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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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员单位：总务处全体教师。

职 责：事故发生后，应急安全领导小组应及时查明原因，计算损失，

落实职责和防患措施，并追究有关责任人的责任，处理结果书面报告学校校

长。

七、新闻发布组。

组 长：吕丽萍。

成员单位：教务处成员。

职 责：负责按照指挥部的命令拟写灾害、灾难处置新闻通稿；组织

新闻发布会，负责校外媒体记者接待和稳控工作，防止媒体炒作。

八、善后处理组。

组 长：王欣欣。

成员单位：工会成员。

职 责：负责对因灾损坏的供水、供电、供气、供热、供油等城市生

命线工程进行抢修；对因灾损毁的道路、水库、塘坝以及倒塌的桥梁和房屋

进行抢修、维修；由县民政局负责对事故、灾害、灾难中的伤亡人员进行人

道主义救助；由相关保险公司负责对受灾企业、受灾群众进行保险理赔。

第九条 组织指挥

梨树县实验小学危化品应急处置总指挥部负责发布预警、预报以及启动

应急预案命令，对突发事件进行紧急处置。

1、危险化学药品一旦发生丢失、被盗情况，应立即安排人员保护现场，

同时报告学校分管领导，及时统计药品的数量、名称和价值等书面报学校校

长，学校将根据危害程度及事件性质酌情处理，并如实报上级主管部门，必

要时向公安机关报案。

2、在实验操作使用过程中若出现安全事故，要及时疏散师生至安全地

段，并在第一时间送受伤师生校医务室或市级医院救治，及时报 119、120

等有关部门请求援助，保护好事故现场，报学校校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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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章 宣传、培训和演练

第十一条宣传教育

1、保管

危险化学药品必须按有关规定存放在条件完备的专用室或专用柜（橱）

内，并根据物品的种类、性质，设置相应的通风、防爆、防火、灭火防晒等

安全设施，专人专管，落实职责。

2、使用

危险化学药品按当日限量等有关要求，填写领物单，按程序审批，专人

领取。严格遵守双人保管，双人收发，双人使用的原则。

3、组织管理人员（包括师生）宣传教育培训有关危险药品事故应急救

援知识，包括自救、报警、防范、撤离等，同时备足备好应急救援的装备、

器材和物资，以防万一。

4、学校分管领导和执行人要定期检查药品的存放、使用和管理情况，

发现问题，及时整改。

第十二条 培训

一、政教处要定期组织开展应急知识培训工作。

二、政教处定期组织开展安全管理人员、工作人员专业应急知识培训。

三、各年级组处室要组建突发事件抢险救援队伍、应急工作队伍，并适

时开展培训工作，提高抢险救援能力。

第十三条 演练

一、政教处要根据实际需要，有针对性地组织开展应急演练。

二、政教处要坚持开展演练活动，提高各相关部门和单位的协调配合能

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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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章 附 则

第十四条 预案管理

本预案由安全处办公室编制、管理，并负责修订、解释。

本预案自发布之日起生效。

梨树县实验小学

2024 年 1 月 8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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